
个体工商户转让协议 

甲方（转让方）：          ，身份证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乙方（受让方）：          ，身份证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个体工商户名称：          ，个体工商户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经营范围：               ，经营状况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甲乙双方根据《个体工商户条例》、《个体工商户登记管理办法》、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民法典》等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经友好协商，本着平等互利、诚实信用的

原则，签订本转让协议，以资双方共同遵守。 

 

一、个体工商户的转让 

1. 转让方同意将该个体工商户的全部资产（包括但不限于设备、存货、应

收账款等）、个体工商户的名称和印章及其他许可证书转让给受让方。 

2. 作为受让该个体工商户的对价，受让方应向转让方支付人民币_______元

（以下简称转让价款）。转让价款包含 / 不包含相关税费等费用。 

3. 转让方应在本协议签订后      日内完成清产核资工作，及时向受让方

办理财产移交手续，并在此后停止使用该个体工商户名称。 

4. 该个体工商户财产移交后      日内，由转让方及时到工商机关办理注

销登记及其他证件的名称变更手续。 

5. 转让方办理注销登记时，由受让方到工商机关办理开业登记，受让方应

在办理开业登记后方以该个体工商户的名称开展经营活动。 

6. 注销登记前使用该个体工商户的名称产生的债权债务由转让方负责。转

让方应在办理注销登记前，向受让方提供债权债务清单，并确保清单的真实性和

完整性。如因转让方未如实披露债权债务导致受让方遭受损失，转让方应承担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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偿责任。 

7. 个体工商户财产移交后新产生的债权债务由受让方负责。因受让方迟延

工商登记而导致被工商部门罚款或没收非法所得的，由受让方承担责任。 

 

二、付款安排 

1. 受让方向转让方支付价款的方式：       

（1）一次性付款：于资产交接及全部证件变更后      日内一次性支付全

部价款。 

（2）分期付款：于资产交接及全部证件变更后      日内支付第一笔款项

人民币      元；于      之前支付第二笔款项      元；于      之前支

付全部剩余款项      元。 

2. 若受让方未按约定支付款项，每逾期一日，应向转让方支付应付款

项    %的违约金。如受让方逾期付款超过    天，转让方有权要求受让方提

前支付全部剩余款项，并承担因此产生的费用和损失。 

 

三、违约责任 

1. 受让方未按本协议约定支付价款的，每逾期一日向转让方支付应付款

项    %的违约金；逾期超过    天，转让方有权解除本协议，并要求受让方

赔偿损失。 

2. 转让方未按本协议约定办理变更手续及资产移交的，每逾期一日向受让

方支付合同总价款    %的违约金；逾期超过      日，受让方有权解除本协

议，并要求转让方赔偿损失。 

3. 转让方未妥善处理债权债务导致受让方遭受损失的，转让方应承担赔偿

责任。 

 

四、协议的生效及其他 

1. 本协议经双方签字（或盖章）后生效。 

2. 协议双方应对本协议所涉及的对方的商业资料予以保密，该保密义务在

本协议履行完毕后   年内仍然有效。保密信息的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商业计划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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客户名单、财务数据等。如一方违反保密义务，应向对方支付违约金     元，

并赔偿对方因此遭受的损失。 

3. 因履行本协议所发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，双方应当通过友好

协商解决；如协商不成，双方均有权向合同签订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，

或提交仲裁。 

4. 本合同一式两份，甲乙双方各持一份。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 

 

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：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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